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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總論 

第五章 科技研究 

第一節 交通科技發展計畫執行情形 

一、前言 

（一）科技計畫定義 

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係政府為達成及實現某項既定之科技發展目

標，經由分析考量，所預為規劃之具體推動策略、方法及步驟，而其經

費來自於中央、各級地方政府，分成科技方案及科技專案兩大項。 

（二）科技計畫範圍 

１、中央政府各部會署局處，依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方案與政府中

程施政計畫，所訂之科技計畫。 

２、政府主管機關（構）因施政業務發展需要擬定之科技計畫。 

３、行政院交辦之科技計畫。 

（三）科技計畫規模 

全程計畫所需經費在新臺幣 5 億元以上，或年度計畫經費在新臺幣

2 億元以上，且經科技部、行政院科技會報與各部會協調後，遴選之，

稱為「重大科技計畫」，其餘稱為「一般科技計畫」。重大科技計畫中凡

具前瞻性，且為跨部會、跨領域並規劃有長期預算支持、經科技部委員

會議通過者，稱之為國家型科技計畫。 

（四）科技計畫類別 

科技計畫依其性質可區分為「研究發展」、「技術推廣」、「資訊服

務」、「環境建置」等四類: 

１、研究發展：研究發展計畫依其研究性質可區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三類，參照 OECD 之定義如下： 

（１）基礎研究：指一項實驗的或理論的創見性工作，其特性包括： 

甲、研究的結果是一種創新知識的「發現」。 

乙、在研究過程中，未預期有任何特殊應用。 

（２）應用研究：指一項基礎研究所發現新知識的實際應用，其特性包括： 

甲、研究的結果是一種新方法或新用途的「發明」。 

乙、以某一特定之實用目標或目的為主要導向。 

（３）技術發展：指一項從「新發現」或「新發明」所得到的知識中有系

統的加以應用，其特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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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新產品的開發。 

乙、作業程序的改善。(不包括品管及正常生產的測試) 

丙、提高生產效率的方法。 

２、技術推廣：新技術（新物種）引進、技術推廣或轉移。 

３、資訊服務：科技或產業資訊之蒐集、調查、處理、分析及提供諮詢服

務；產品、產銷市場之調查、分析及建立。 

４、環境建置： 

（１）組織制度之改進及建立。 

（２）標準之制定。 

（３）科技人才之培育、延攬。 

（４）充實儀器設備。 

（５）經營管理之改善。 

（６）舉辦研討會。 

（７）其他。 

（五）科技計畫期程：科技計畫依其執行時程，可區分為多年期之期程計畫與

一年期之計畫，期程計畫之第一年計畫與一年期之計畫又稱為「新興計

畫」，其它年之計畫稱為「延續計畫」。 

 

二、科技研究發展之作業依據 

（一）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辦法。 

（二）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編審辦法。 

（三）年度政府科技計畫概算編製暨審議作業手冊。 

（四）交通部暨所屬機關科技研究發展計畫作業手冊。 

（五）交通部暨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 

 

三、科技計畫之作業程序 

（一）先期作業： 

１、執行單位依據國家中、長程科技政策及業務施政需求，研提年度科技

發展總體說明書，送科技部進行審查。 

２、執行單位依據科技發展總體說明書之資源分配，研提科技綱要計畫

書，並由科技部審議後，送行政院及立法院進行年度預算之審查。 

３、執行單位依立法院審查通過之法定預算及科技綱要計畫審查通過之項

目，研提細部執行計畫，做為年度執行計畫之依據。 

（二）管制作業： 

１、期中查訪：執行單位依年度計畫內的預期成果項目逐一說明其研究情

形及達成度，若有進度上之差異，則探討及詳加說明原因。 

２、期末查訪：主要內容係由執行單位針對計畫說明其研究成果運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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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包括成果移轉、推廣情形、其貢獻與影響等。 

（三）考核作業： 

１、年度及全程計畫執行總報告。 

２、年度計畫執行成果暨績效檢討評估。 

３、領域成果發表及檢討會。 

 

四、102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情形 

因應我國科技發展及本部施政需要，本部科技研究發展計畫項目包括

運輸科技（包括陸運、空運）、土木科技、港灣海洋科技、氣象科技、地

球科學科技及電信科技等類項，其中運輸、土木科技計畫執行單位為運輸

研究所及本部科技顧問室；港灣海洋科技計畫執行單位為運輸研究所及中

央氣象局；氣象與地球科學科技計畫執行單位為中央氣象局；電信科技執

行單位為本部郵電司。 

本部 102 年度 11 項研究發展重點共執行 36 項科技研究發展計畫，計

畫總經費為 790,073 千元，其中屬「研究計畫」性質之經費為 361,903 千

元、非研究性之計畫經費為 428,170 千元。而研究計畫經費中以「技術發

展」性質之計畫投入資源最多，達 185,768 千元，約佔總經費之 51.34%，

其次為「應用研究」性質之計畫，投入經費達 136,726 千元，約佔總經費

之 37.78%，其餘為「基礎研究」性質之計畫，投入經費達 39,409 千元，

約佔總經費之 10.88%。至於在計畫參與人力方面，本部共投入各級研究人

力達 410 人，其中博、碩士人力共達 318 人，約佔總研究人力之 77.6%。 

 

                                                                                                       

 


